
律师代理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某咨询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案 

 

【案情简介】 

2010 年 10 月 29 日，甲方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与乙方某咨

询有限公司签订《泰山钢铁集团公司 265 平米烧结机脱硫项目

技术推广服务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技术推广服务合同协

议》），该协议约定：“…… 3、技术推广服务费支付额与支

付方式：3.1、技术推广服务费支付额：在甲方与泰钢集团成

功签约后，乙方的技术推广服务费为生效合同总额的 8％，甲

方将按 3.2 中约定的支付方式向乙方支付技术推广服务费。每

笔服务费支付前，乙方应向甲方提供申请付款说明，并在收到

该笔服务费后 5 天内向甲方提供有效税务发票。3.2、顾问费

的支付方式：3.2.1、在甲方与泰钢集团的合同正式生效（即

双方合同签字生效，且甲方已收到用户支付的合同预付款）后

的五个工作日内，甲方开始向乙方支付技术推广服务费，技术

推广服务费的支付进度将分三期支付。……第三期：甲方收到

最终尾款后支付技术推广服务费用的 10％。3.2.3、甲方在与

泰钢集团的合同正式生效和实施后，无论项目的资金来源如何

（如，甲方为泰钢集团的脱硫项目进行垫资），都应以本合作

协议 3.1 条款中所规定的技术推广服务费支付比例以及 3.2.1

条款中规定的支付方式向乙方支付技术推广服务费。乙方有义

务本着双方共赢的目标，为甲方争取最有利的成交价格和商务

条件。3.2.4、甲方在与泰钢集团的合同正式生效和实施结束

后，乙方如未能协助甲方取得最终的款项（如项目尾款及保证



金），甲方将不予支付乙方相应比例的技术推广服务费

用。……”某咨询有限公司及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该协议上

盖章。 

上述协议签订后，在某咨询有限公司的引荐下，某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与泰钢集团就 265 平米烧结机脱硫项目签订了总承包

合同和运营合同，其中，总承包合同的标的为 5000 万元，运

营合同的标的为 2900 万元。 

2011 年 8 月 26 日，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支付某咨询有限公

司技术服务费 50 万元；2012 年 1 月 12 日，某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支付某咨询有限公司技术服务费 30 万元；2012 年 5 月 21

日，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支付某咨询有限公司技术服务费 50

万元。此后，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未再向某咨询有限公司支付

技术服务费。 

2013 年，某咨询有限公司就双方的前述合同诉至该院，要

求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向其支付合同约定的相关款项。因某咨

询有限公司未能向该院提供泰钢集团向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支

付款项的相关证据，该院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某咨询有限公司

的全部诉讼请求。双方均未上诉，该判决现已生效。 

本案一审诉讼中，某咨询有限公司称泰钢集团于 2012 年 1

月和 4 月分两次向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支付了 2000 万元，该

2000 万元已经远超过预付款并包括本案中双方合同约定的调

试款，泰钢集团与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山东莱芜市中级人民

法院进行诉讼的案件中有该付款情况的相关证据。某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对某咨询有限公司陈述的付款事实不予认可，但确认

其与泰钢集团在山东省莱芜市中级人民法院存在诉讼且已开过



庭。经该院询问并释明后，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拒绝向该院提

供其与泰钢集团诉讼案件的相关信息及相关证据材料等。 

二审期间依法补充查明如下事实：二审询问中，某咨询有限

公司与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均认可以下事实，泰钢公司目前仅

向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支付了 2000 万元工程款；泰钢公司与

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系列合同中，并未约定泰钢公司向

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支付预付款和调试款，亦未约定预付款与

调试款的具体比例及金额；泰钢公司与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

仲裁案件尚未形成仲裁裁决。 

 

【代理意见】 

郝萍律师为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

进行代理，以下为代理意见的部分节选： 

…… 

三、一审判决“本院认为”部分第三段，一审法院认定“泰

钢集团已经向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支付了包括调试款在内的

2000 万余，在此情况下，某咨询有限公司与某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中约定的第二期付款条件已经成就，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应当依约向某咨询有限公司支付 90%的服务费”，这是错误的。 

一审法院应综合整个合同进行判断上诉人究竟是否应该付款，

而一审法院断章取义，仅依据有利于被上诉人的条款，而完全

无视整个合同的文意，无视被上诉人应履行的义务条款。在某

咨询有限公司与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之间的《技术推广服务合

作协议》中虽然规定了付款分为三期，但同时还有 3.2.4 条款

“甲方（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与泰山钢铁集团公司的合同正



式生效和实施结束后，乙方（某咨询有限公司）如未能协助甲

方取得最终的款项，甲方将不予支付乙方相应比例的技术推广

服务费用”，根据这个条款，被上诉人某咨询有限公司是有催

款义务的，而且其收取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费用，只能按照

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收到款项的相应比例收取技术服务费。目

前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并未收到总合同标的 90%的款项，怎么

可以判决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按照 90%的基数按 8%支付给被上

诉人呢？ 

四、被上诉人在泰钢项目中并未按照《技术推广服务合作协

议》履行义务，无权要求支付技术推广服务费。 

《技术推广服务合作协议》第一条规定“乙方（指某咨询有

限公司）全力协助甲方（指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泰山钢铁

集团展开技术交流、商务交流、技术谈判、商务谈判工作；如

乙方协助甲方取得脱硫项目的成功中标并签订合同，在项目实

施过程中乙方还将继续协助甲方完成项目的后续工作，其中包

括协调合同施工和执行各阶段甲方与泰山钢铁集团的关系，帮

助协调催要项目的相关款项等。”但被上诉人根本未对项目做

任何技术和商务服务工作，被上诉人在一审过程中也未提交证

据证明其做了跟其义务有关的任何工作，甚至于泰钢集团与某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总承包合同及其价款、收款情况等被

上诉人都一概不知，这都充分证明了被上诉人根本没有履行合

同义务。 

被上诉人是否履行义务、如何履行义务举证责任在被上诉人

而不在上诉人一方。 



目前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和泰钢公司之间的仲裁案件也说明，

被上诉人没有帮助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收取工程款，今后即便

是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通过仲裁获得工程款，也与被上诉人没

有任何关系，被上诉人无权索要技术服务费。 

更何况，被上诉人签订了《技术推广服务合作协议》，但实

质上却没有做任何技术和商务工作，却为什么可以收取如此大

额的技术服务费呢？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

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依法纠正一审错误判决，以维护法律的

尊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判决结果】 

一审：一、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某咨

询有限公司支付 4388000 元；二、驳回某咨询有限公司的其他

诉讼请求。 

二审：一、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商）

初字第 38388 号民事判决；二、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向北京某咨询有限公司支付技术推广服务费 30

万元；三、驳回北京某咨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文书】 

判决书文号：(2015)海民(商)初字第 38388 号民事判决、

（2017）京 01 民终 4564 号 

二审法院认为： 



……二、关于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向某咨询有限公司支付第

一、二期技术推广服务费的条件是否成就的问题。 

首先，根据某咨询有限公司和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

《技术推广服务合同协议》3.2.1 及 3.2.3 条款的约定，在某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与泰钢集团的合同签字生效且某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收到合同预付款后，支付第一期技术推广服务费

（50％），在设备及系统安装调试完成且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收到调试款后，支付第二期技术推广服务费（40％），在某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收到最终尾款后，支付第三期技术推广服务费

（10％）。合同同时约定项目资金的来源不影响上述款项的支

付比例及方式。但实际泰钢集团与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

总承包合同及运营合同中，并未约定预付款及调试款的具体金

额。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总承包合同采取的是先垫资后分期

给付的付款形式，运营合同则采取了以实际生产中的副产品出

售抵债的付款形式。由于没有预付款及调试款的具体约定，本

院无法确认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收取的 2000 万元是否包括了

预付款及调试款，在此情况下，某咨询有限公司主张适用

3.2.1 条款支付技术推广服务费，缺乏事实基础。 

其次，某咨询有限公司主张《技术推广服务合同协议》的本

意为，泰钢集团与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生效后，即应支付

第一期技术推广服务费，泰钢集团与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合同

中的设备和系统安装调试完成后，即应支付第二期的技术推广

服务费，但根据《技术推广服务合同协议》的约定，技术推广

服务费支付的前提还包括了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收到了相

应阶段的款项，目前仅能确定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收到了

2000 万元工程款，上述款项不能等同于预付款与调试款。同



时，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与泰钢集团正就合同履行情况进行仲

裁，系统是否安装调试完成等事实亦缺乏有效证据的认定。 

再次，《技术推广服务合同协议》中 3.2.4 条款约定泰钢集

团及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合同正式生效和实施结束后，某咨

询有限公司如未能协助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取得最终的款项

（如项目尾款及保证金），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将不予支付某

咨询有限公司“相应比例”的技术推广服务费。某咨询有限公

司主张此处的“相应比例”为第三期 10％比例的技术推广服

务费，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主张此处的“相应比例”应理解为

按照泰钢实际给付的工程款金额向某咨询有限公司支付服务费，

即服务费的支付比例与工程款的支付比例要相对应。在此争议

焦点上，本院认为，根据该条款的文意理解，相应比例应指向

“最终的款项”的比例，即按照“最终的款项”的金额的多少，

技术推广服务费支付的金额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且若该处

“相应比例”指向固定的第三期 10％的技术推广服务费，双

方可直接约定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不向某咨询有限公司支付第

三期的服务费，而无需采用“相应比例”这一变动性的约定。

故本院采信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意见，根据《技术推广服务

合同协议》的约定，某咨询有限公司与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最

终应按照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从泰钢集团实际收取的工程款来

计算双方的技术推广服务费。 

综上，结合《技术推广服务合同协议》中关于技术推广服务

费支付的所有条款，本院认为，根据本案目前某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的收款情况，其应当按照从泰钢集团处实际收取的工程款

2000 万元的 8％向某咨询有限公司支付技术推广服务费，共计



160 万元。现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已经向某咨询有限公司支付

了 130 万元，还应支付剩余未付的 30 万元。 

 

【案例评析】 

本案主要争议点之一在于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向某咨询有限

公司支付第一、二期技术推广服务费的条件是否成就，而此问

题的核心在于合同约定如何。 

某咨询有限公司和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技术推广服

务合同协议》3.2.1 及 3.2.3 条款虽约定服务费的支付比例及

方式，但并未约定预付款及调试款的具体金额。此外，上述条

款虽然规定了付款分为三期，但同时 3.2.4 条款还约定某咨询

有限公司有催款义务，而且其收取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费用，

只能按照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收到款项的相应比例收取技术服

务费。结合合同全文理解，所谓“相应比例”应当是按照某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从泰钢集团实际收取的工程款来计算双方的技

术推广服务费。最终法院结合相关合同，认为根据本案目前某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收款情况，其应当按照从泰钢集团处实际

收取的工程款 2000 万元的 8％向某咨询有限公司支付技术推

广服务费，共计 160 万元。现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已经向某咨

询有限公司支付了 130 万元，还应支付剩余未付的 30 万元。 

 

【结语和建议】 

本案二审法院撤销了一审判决，并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

改判。不同于一审案件的代理，律师在代理二审案件中，应当

重点阐述一审判决的错误之处。本案代理律师在二审代理意见



中抓住了一审判决中的错误之处，并且针对每一处错误进行详

细论证，最终二审法院采纳了二审代理律师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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